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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5B_E5_9B_9

B_E5_B7_9D_E7_9C_81_c47_80239.htm 各市（州）人事局、财

政局，省级有关部门： 根据人事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注册

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政策的通知》（人发〔2002

〕20号）精神，按照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关于做好2005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

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05〕34号）安排，结合我省实

际情况，现就做好 2005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的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和科目 2005年度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定于2005年9月9－11日举行。 9月9

日下午：2：00－5：00 考资产评估。 9月10日上午：9：00

－11：30 考经济法； 下午：2：00－4：30 考财务会计。 9

月11日上午：9：00－11：30 考机电设备评估基础； 下午：2

：00－4：30 考建筑工程评估基础。 根据人事部、财政部人

发〔2002〕20号文件规定，参加5个科目考试人员成绩的有效

期由2年调整为3年，实行3年滚动管理办法，考试人员必须在

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5个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考试成绩滚动管理时间为2000年，

即2000，2001，2002年为第一个滚动有效期，依此类推；参

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

科目，方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从2002年起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原《资产评估学》、《财务

会计学》科目改为《资产评估》、《财务会计》，其余三个

科目不变。 二、报考条件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



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参加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考试： 1.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大专学历，工作满5

年，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3年。 2.取得经济类、工程

类本科学历，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1年

。 3.取得经济类、工程类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

班毕业，工作满1年。 4.取得经济类、工程类博士学位。 5.非

经济类、工程类专业毕业，其相对应的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

作年限延长2年。 6.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但通过国家统一组

织的经济、会计、审计专业初级资格考试，取得相应专业技

术资格，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5年。 根据人事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国人厅发〔2004〕5号文件规定，符合上述

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居民，也可申请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

执业资格考试。 （二）免试部分科目的条件： 从事资产评估

相关工作满2年，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经济类、工程类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免试1科相应考试科目。其中，评

聘为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

的人员，可免试《建筑工程评估基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

础》科目；评聘为高级经济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

究员等）职务可免试《经济法》；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

（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可免试《财务会

计》。 三、资格审查及报名时间 1.我省报名时间统一定

于2005年4月1日至4月30日。各市、州于5月10日前将报名软盘

和免试科目登记表报省人事厅考试中心。 2.报考人员需持身

份证、学历证、评估相关工作年限证明（香港、澳门居民需

提供香港或澳门公立全日制高等院校经济类、工程类大学专

科以上学历或学位证书、有关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从事资产



评估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和香港或澳门居民的身份证明）及2

张1寸照片到当地财政局（或国资局）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

查后，按属地原则到当地人事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中央及省直在蓉单位的报考人员到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成都

市红星中路二段100号亚新大厦10 楼，电话：028－86740016，

联系人：卓亚 黄凯）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后到省转业军

官培训中心（新华东路2号，电话：86531586，联系人：何亚

非）报名。 四、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采取“人事考

试管理信息系统PTMIS”进行管理。准考证号及档案管理号

的编排规则与注册税务师相同。档案号是滚动管理的依据，

请告诉考生保管好，以备下年度报考时查询。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